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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发生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声 明

本报告依据监管要求、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债券债权代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2022年 3月 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发行人出具了发改企业债券【2022】

78号注册通知，同意发行人发行公司债券不超过 21亿元。

发行人已于 2022年 6月发行总额为 11亿元的 2022年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22上虞 01/22虞资债 01”），债

券期限为 7年，第 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已于 2022年 12月发行总额为 5亿元的 2022年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22上虞 02/22虞资债 02”），债

券期限为 7年，第 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2 月发行总额为 5 亿元的 2023 年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23上虞 01/23虞资债 01”），债

券期限为 7年，第 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

的公告》，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发生变更审计机构事项，具

体情况如下：

（一）背景及原因

因原审计机构服务年限届满，根据发行人业务发展需要，拟聘请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二）原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 1幢 10层 1001-1至 1001-2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税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三）新任审计机构概况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号 5幢 1088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照《证券法》要求进行证券服务业

务备案，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能够满足发

行人相关财务审计的要求。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会影响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

（四）事项进展

本次变更已经过集团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五）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原审

计机构停止履行原约定职责，新任审计机构开始履职。发行人已与新任审计机构

签署审计相关业务协议。

三、 影响分析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属于发行人正常业务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已督促发行人切实保障债券持

有人利益，并就发行人本次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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